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闽发改价格函 (2023J 199 号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
关于制定我省水主保持补偿费收费

标准等有关事项的函

福建省水利厅:

你厅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商请核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

准的函)) (闽水函 (2023J 387 号)收悉。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关于印发<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(发改价格规 (2018J 988 号)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关

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

知)) (发改价格 (2017J 1186 号)的规定，现就我省水土保持

补偿费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明确如下:

一、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

产建设活动，损坏水土保持设施、地貌植被，降低或丧失水土

保持功能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，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收费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:

(一)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

性计征的，每平方米 1 元(不足 1 平方米的按 1 平方米计，下

同);或者按照弃土弃渣一次性计征的，每立方米 1 元(不足 1

立方米的按 1 立方米计，下同)。








